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乡镇场街便民服务
中心综合窗口建设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国营农场、街道办事处：

按照省市相关要求，为进一步深化综合窗口改革，提升便民

服务规范化、标准化、便利化水平，规范乡镇综合窗口运行管理，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乡镇场街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建设的通

知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建平县数据局

2025 年 8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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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乡镇场街便民服务中心
综合窗口建设的意见

为进一步优化乡镇政务服务环境，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，推

进“不见面”审批，规范乡镇综合窗口运行管理，结合乡镇实际，

将相关工作要求进一步明确如下。

一、空间布局规范

（一）场地要求

大厅需同步配套（限时）免费停车服务及无障碍通道，保障

群众办事便捷性与特殊群体通行需求。

（二）窗口功能设置

1.基础要求。各乡镇场街根据大厅实际情况合理规划，明确

划分综合窗口区、便民等候区、政务公开区等功能区域，无大厅

的地区要合理规划出方便群众办事的区域。

2.窗口设置

综合窗口：各乡镇设置 1 个综合窗口（至少配置政务外网），

1 个潮汐窗口（至少配置互联网），承担日常事项受理工作，严

格执行“群众等待不超过 15 分钟、日办件量不超过 30 件”标准，

超出标准时及时启用潮汐窗口。

在综合窗口标识下方设置综合咨询窗口、帮办代办窗口、“办

不成事”反映电话 3 个专项服务标识，精准对接群众多元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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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汐窗口：各乡镇场街根据日常办件量波动情况灵活设立，

保障高峰期办事效率。

（三）空间标识管理

标识系统风格需统一规范，服务时间、功能区域划分、公共

应急设施位置等关键信息标识需清晰准确、易于辨识。

二、人员配置与职责

（一）人员选派标准

优先选派业务骨干进驻窗口，要求具备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、

语言表达能力及协调沟通能力，确保服务专业性。

（二）岗位设置及职责

1.首席代表。各进驻事项的站办所需明确 1 名首席代表，授

予即办件审批、疑难问题现场解答、窗口收件指导等权限，严格

落实即办件当场办结、承诺件按时办结要求。

2.综合窗口人员。实行专职化管理，明确窗口工作人员 2 名，

执行“AB 岗”制度，保障窗口无空岗。需熟练掌握综窗收件、事

项流转、结果发证等全流程操作，熟悉知识库内容。提供“帮代

办”服务，重点为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表单填写协助

服务，为行动不便者提供上门代办服务。乡镇场街“帮代办”的

服务事项，需要到县级政务大厅审批的政务服务事项，可通过邮

寄等方式送达县级综合窗口办理。

三、“不见面”审批小系统应用

（一）核心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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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事项全流程通过小系统操作，实现事项办理全程留痕、

可查可溯，阳光公正。

（二）技术架构及流转机制

1.规范乡镇账号设置（需接入政务外网）。乡镇层面共设置

三类账号，分别为：综合窗口账号（2 个）；审批站办所账号（6

个，涵盖计生、农业、农经、劳动、民政、退役军人等领域）；

出件窗口账号（2 个）。

2.帮代办“不见面”小系统流转机制。乡镇综合窗口完成帮

代办操作后，需在系统的帮代办项目栏提交相关事项。提交后，

事项信息将同步至县级 0 号综合窗口进行承接（也可在县数据局

特设帮代办综合窗口承接，该窗口统一服务 30 个乡镇场街的帮

代办事项），之后，事项进入县级综合窗口常规流转流程，待完

成审批出件后，纸质材料可通过邮寄送达或乡镇自行领取两种方

式取回办理结果。

（三）事项及指南规范统一

1.“便民服务事项”管理要求。梳理出乡镇场街的“便民服

务事项”，目前已在“不见面”审批小系统中更新，包含事项明

细及相应办事指南，后续有变动将不定时更新。窗口人员办理业

务时，应严格按照各事项“办事指南”收取要件。公开的“事项

指南”应确保申报材料与“办事指南”一致。如事项变动、指南

政策改变，需及时联系县级业务部门确准后报送至数据局，数据

局负责小系统事项及指南的动态调整。



4

2.“政务服务事项”管理要求。为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质效，

为办事群众带来更高效、便捷的服务体验，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

公里，采用“帮代办”形式办理县级“政务服务事项”，办理过

程中除应严格按照帮代办“不见面”小系统流转机制办理外，窗

口人员仍需严格按照各政务服务事项“办事指南”收取审批要件，

确保线上线下规范统一。原则上能线上办理，不采用线下办理方

式。

（四）实际应用规范

窗口工作人员需依据技术指导，在接收事项后，严格按照小

系统流程，登录对应账号进行接件处理，并按程序流转至各站办

所（首席代表）开展审批工作。各审批人员完成审批并登录账号

确认后，将事项回流转交至综合窗口。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根据各

站办所（首席代表）的审批结果，办理出件、补正通知、不予受

理告知等手续。

四、工作标准规范

（一）制度标准化

严格执行“首问负责”“一次性告知”“限时办结”“延时

服务”等 11 项政务大厅管理制度，构建规范化服务体系。

（二）行为规范化

窗口工作人员需自觉遵守工作纪律，做到服务热情、工作主

动、仪容整洁、着装规范、言行得体、自然真诚，认真听取服务

对象诉求与建议，提升群众办事体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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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设备完善化

1.便民设施。配备休息座椅、工作台、医疗急救箱、老花镜

等适老助障便民设备，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。

2.办公设备。配齐电脑、扫描仪（高拍仪）、打印机、盖章

印泥等办公工具，保障窗口高效运行。

3.应急设施。配置齐全消防安全、公共应急等必要设施设备，

筑牢安全保障防线。

（四）培训常态化

各乡镇场街要自行开展常态化窗口业务、礼仪等方面培训和

学习，加强与县级政务服务中心联系沟通。

（五）监督公开化

设立投诉信箱与监督电话，各窗口统一张贴“好差评”二维

码，畅通群众监督渠道，接受社会各界评价反馈。

附件：1.乡镇场街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柜台规范化标识牌

2.乡镇场街便民服务中心可拆卸式政务公示牌（参考）

3.乡镇场街便民服务中心平面图（参考）


